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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國立金門高級農工職業學校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維持校務正常運作及增加教師歷練，以公平、公正、公開之原則建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遴聘機制，並落實教師之權利與義務，特訂定本校教師兼任行政職務遴聘實施要點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
貳、依據：
    教師法第17條、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9條、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7條暨本校教師聘約第8點等規定辦理。
參、遴聘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範圍：
    遴聘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範圍包括秘書、各處室主任、各科主任、各處室組長(不含總務處組長)。
肆、實施方式：
  一、教師兼任之行政職務出缺時，分2階段進行：遴聘制、積分制。
  二、實施階段：
    (一)第一階段聘任－遴聘制：
      1.秘書、各處室主任，由校長徵詢各方推薦人選後，由校長敦請並聘任之。
      2.各處室組長，由各該處室主任徵詢合適且有意願之教師兼任，由校長聘任之。
      3.各科主任，則依本校科主任遴選要點之規定選出人選後，由校長聘任之。
    (二)第二階段聘任－積分制：
        若因教師意願或其他因素，而致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難以產生時採用之，依本要點採行之積分計分方式，以積分較低者優先擔任。惟兼任處室主任職務，需具備2年以上組長或科主任資歷者擔任。
      1.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積分計算方式：
        最近10年，曾任本校秘書、處室主任滿一學年，計分3分，以此累計；曾任本校組長及科主任滿一學年，計分2分，以此累計；曾任本校專案型計畫承辦人滿一學年，計分1.5分，以此累計；曾任本校導師滿一學年，計分1分，以此累計。另滿3個月以上，未滿6個月之兼任行政職務年資，以半學年計(即按一學年之標準減半計分)；滿6個月以上之兼任行政職務年資，以一學年計。
      2.教師兼任行政職務積分相同者，以本校服務年資較淺者優先遴聘之；本校服務年資相同者，則以抽籤決定之。惟該學年度續擔任三年級導師者，兼任行政職務順位得順延之。
      3.本階段聘任教師所擔任之各職務，由校長以專才專用，並參考個人志願之方式協調聘任之；若協調仍有困難者，以積分較高者，得優先選擇所擔任之行政職務；積分相同者，則以抽籤決定之。

  三、兼任行政職務請長假代理方式：
    (一)於學期中，若有兼任行政職務人員請長假(連續工作日10天以上)，由處室主任        商請適合教師暫代。若遇困難，則由專任教師中，積分較低分者依序擔任。積分計分方式與上項第二階段同。
    (二)於學期中兼任行政職務者，同時代理其他行政職務時，代理期滿，其積分併計累計之。
伍、具下列各款之一者，於原因事實存在期間，得免兼任行政職務：
  一、學年度中核准留職停薪者。
  二、本身罹重大疾病(需持公立醫院或全民健保特約醫院近3個月診斷書或證明)。
  三、因懷孕而有危及胎兒之顧慮者(需持公立醫院或全民健保特約醫院近3個月診斷書或證明)。
  四、兼任行政職務連續任滿3年，得免兼任行政職務1年。
  五、家庭遭逢重大變故或特殊事由，致精神體力不堪負荷，經校長核准者。
  六、經教務處確認其所授課程過多且無法由其他合格教師協助分擔者。
陸、遴聘流程及預訂日程
  一、現任教師兼職行政工作者，於下學年擬不續兼任時，應於該年6月10日前，以書面向校長提出辭呈。辭呈簽准後，本校應於6月20日前完成第一階段遴聘，並公告本要點之積分排序表。
  二、第二階段聘任，應於7月10日前完成，以確定下學年行政人員名單，並於8月1日前完成業務交接。
柒、教師對於曾兼任本校行政職務積分計算，認為不當、錯漏或損害其權益者，得於公佈後5日內，檢附證明，向人事室申復。未於期限內申復者，不得異議。
捌、凡兼任行政職務連續任滿3年，或表現績優者，並經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審議討論通過者，予以獎勵。
玖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